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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情况表 

建设项目名称 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 

建设单位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安国勇 联系人 于砚军 

通信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15 号 

联系电话 010-52696100 传真 —  邮编 100055 

建设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龙爪树南里 2 号院内 

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 房地产开发经营 K7010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 
原北京市环境保

护局 
文号 

京环审﹝2007﹞
1062 号 

时间 2007 年 11 月 6 日 

可研审批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监测单位 北京必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9600 

其中：环境保
护投资（万元） 

244.5 
环境保护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2.55% 

实际总投资 

（万元） 
15348 

其中：环境保
护投资（万元） 

243.1 1.58 

设计生产能力（建筑面积） 29862m2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0 年 6 月 

实际生产能力（建筑面积） 30098m2 运行日期 2014 年 2 月 

调查经费 ----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项目立项~试运行） 

1、新建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楼工程位于北京朝阳区小红门龙爪树
南里 2 号院内，共建住宅楼 2 栋，总建筑面积 30098m2。项目所占用
土地为属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自有用地，根据北京市规划
委员会规划意见书（条件）2007 规意条字 0064 号，该项目用地使用
性质属居住用地（R）。按照国家、北京市、各部委关于中央企业集
资建房的有关政策，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在该龙爪树南里
2 号院集资建职工住宅。 

2、2007 年 10 月，环评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07 年 11 月原北京市
环境保护局以《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环审﹝2007﹞1062 号）予以批复。 

3、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于 2010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12

月完工，2014 年 2 月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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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 

范围 

生态环境：用地界外 100m 以内的区域。 

环境噪声：用地界外 200m 以内区域。 

水环境：生活污水排放口。 

大气环境：用地界外 200m 以内区域。 

固体废物：新建两栋住宅楼。 

调查 

因子 

生态环境：工程临时占地与永久占用土地状况、临时占地恢复状况及绿化状况等。 

声环境：等效连续 A 声级。 

水环境：污水排放量及 pH、SS、CODCr、氨氮、总磷等指标。 

环境空气：CODCr 

（1）燃气锅炉产生的：颗粒物、SO2、NOx、烟气黑度等污染因子。 

（2）汽车尾气产生的 HC、CO 和 NOX 等污染因子。 

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种类、产生量及处置方式。 

环境 

保护
目标 

本评价区内无国家级、省级、市级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无生态敏感、脆弱区和社会关
注区。根据项目选址周围环境状况及其排污特点和环境影响特征，将场界周围 200m 以内
居民区列为大气、声环境保护目标。项目周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见图 2.1、表 2-1。 

 

图 2.1  声、大气敏感目标与项目位置关系图 

表 2-1  主要环境保护对象表 

序号 
敏感目
标名称 

实际工程 

现场照片 
变化情况
说明 相对

位置 

距离
（m） 

备注 

1 

北京市
第七十
一中学 

东北 100 3层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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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红门
142号
院（北
京军区
空军司
令部住
宅区） 

正南 35 18层 

 

无变化 

3 
朝花幼
儿园 

正南 197 3层 

 

新增 

4 

龙爪树
村平房
居民区 

西南 92 1层 

 

无变化 

5 

楼梓庄
供销社
煤场宿

舍 

正西 紧邻 1层 

 

无变化 

 

调查 

重点 

根据本项目污染物排放特征及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本项目调查重点是营运期对环
境的影响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批复中提出需采取的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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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质量
标准 

1、环境空气 

大气环境质量执行现行有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标准值见表 3-1。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GB3095-2012） 

浓度限制 PM2.5 PM10 SO2 CO NO2 O3 

1 小时平均值
（µg/m3） 

/ / 50  1000 200 200 

24 小时平均值
（µg/m3） 

75 150 150 400 80 
160（日最大

8 小时） 

年平均值（µg/m3） 35 70 60 / 40 / 

2、声环境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朝阳区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告》（朝政发
〔2014〕3 号），本项目所在区域执行环境噪声质量标准执行现行有效《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 1 类区标准。具体限值列于表 3-2。 

表 3-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1 类 55dB（A） 45dB（A） 
 

污染物排
放标准 

（1）污水排放标准： 

原环评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05）。2013 年北京市发布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该标准要求“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
替（DB11/307-2005）《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本次验收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11/307-2005），采用《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
进行校核。 

表 3-3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05）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 限值 

1 pH 6~9 

2 悬浮物（SS） 400 

3 化学需氧量（CODCr） 5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300 

5 动植物油 100 

 

表 3-4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 限值 

1 pH 6.5~9 

2 悬浮物（SS） 400 

3 化学需氧量（CODCr） 5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300 

5 氨氮 45 

6 总磷 8 

7 动植物油 50 

（2）废气排放标准： 

①供暖锅炉废气排放：原环评执行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39-2007）。2015 年北京市发布《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
该标准要求在用和新建锅炉执行该标准中相应的浓度限值，因此本次验收执行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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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07）中的限值，采用《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1/139-2015）进行校核。 

表 3-5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07）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 限值 

1 烟尘 10 

2 二氧化硫 20 

3 氮氧化物 150 

4 烟气黑度 1 级 

 

表 3-6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 限值 

1 颗粒物 5 

2 二氧化硫 10 

3 氮氧化物 80 

4 烟气黑度 1 级 

②地下车库无组织排放：环评批复要求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的浓度限值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2007 年北京发布
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07），该标准要求“本标准要求对
现有源和新源分时段执行第Ⅰ时段标准，自 2010 年 1 月起执行第Ⅱ时段标准；新源自本
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第Ⅱ时段标准”。2017 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该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北京市地方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07），因此本次验收执行《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浓度限值，采用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11/501-2017）中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进行校核。 

表 3-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mg/m3 

序号 污染物 限值 

1 氮氧化物 0.12 

2 HC 4.0 

 

表 3-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mg/m3 

序号 污染物 限值 

1 氮氧化物 0.12 

2 HC 1.0 

3 CO 3.0 

 

（3）固定噪声源：环评批复要求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1990）
中 1 类标准，2008 年 10 月 1 日《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正式实施，替代实施之日起代替《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和《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GB12349-90），因此本次验收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1990），同时采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进行校核。 

表 3-9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1990） 

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Ⅰ类 55dB（A） 4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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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 

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Ⅰ类 55dB（A） 45dB（A） 
 

总量控制
指标 

本项目采所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停车场汽车尾气、供暖锅炉燃烧天然气排放废气和居民炊
事油烟，排放量很小，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根据项目特点，不做总量控制要求。 

环评阶段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如下：CODCr：10.64t/a、氨氮：0.76t/a。 

根据水质检测数据计算验收阶段实际排放量如下：CODCr：13.75t/a、氨氮：0.93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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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 

项目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图详见附
件） 

龙爪树南里 2 号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龙爪树居民区，区域位置地
处东四环南路与南四环东路交角处（四环以内），项目北距南三环 1800m，
距地铁十号线最近距离 800m，东距京津塘高速 1500m，南距南四环 1000m。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8834m2，总建筑面积 30098.2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2000.8m2，地下建筑
面积 8097.43m2，本工程住宅建设方案以中小户型为主，规划居住总户数 220 套，其中 90m2 以下二
室户 185 套，117m2 以下三室户 20 套，117m2 以上 15 套，符合套型建筑面积 90m2 以下住房面积所
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住房面积 70%以上的相关规定，入住率 100%。 

本项目 1 栋地上 15 层，地下两层（1#住宅楼），1 栋地上 20 层，地下两层（2#住宅楼）板式
高层住宅。1#、2#住宅楼地上均为住宅，住宅建筑面积 21345.2m2，地下一层为车库，地下二层为
人防层，1#、2#楼地下两层建筑面积 2895.9m2。 

本项目新建地下两层汽车库，总建筑面积 5201.5m2；本项目配套公建面积 490m2，功能为卫生
服务站、物业办公、居委会办公、文体活动站等。 

拆除建筑物 3700m2。其中：1 栋 3 层单身宿舍楼 2009.5m2，4 栋平房住宅 998.6m2，食堂、锅
炉房、浴室等生活附属房屋 691.9m2。 

项目总投资估算额为 15348 万元人民币。 

1.给排水 

（1）给水 

项目用水由市政自来水管网供给。 

上下水分高低两个区，低区为地下二层到地上四层，由小区给水管网直接供给。高区为五层以
上，由生活变频调速泵组从室外水池抽水供给，地下车库用水由小区管网直接供给。 

项目的供水由少角村北街新建 DN300 供水管线供给，少角村北街东与新建小红门路 DN400 供
水管线相勾。 

（2）排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小红门污水处理厂。雨水经雨水
口收集，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2.供电 

本工程拟设箱式变电站两台（均为500KVA）,从市政接引两路独立的10KV电源。 

3.供暖 

本项目在采暖季采用 0.7MW 天然气锅炉供暖。 

4.交通 

本项目东侧为规划中的龙爪树路，现为小红门路，交通运输比较便利。352、750、927、25等多
路市区、郊区公交汽车都路经小红门路；另外项目距地铁5号线宋家庄总站2.5公里，距地铁10号线
二期设置的成寿路站l公里。随着周边地域的开发，地铁站的建成和公交车线路和站点的增加，居民
出行非常方便。 

项目所在区域的交通条件能满足本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也能满足项目建成后小区居民出行的
交通需要。 

5.燃气 

采用市政管道天然气，小区天然气管道接自北空住宅区市政天然气管道。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本项目自施工以来，实际建设工程内容与环评阶段的工程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变化情况如见下表4-1。 

表 4-1  建设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编号 项目 计量单位 环评 实际 

1 规划用地面积 m2 8834 8834 

2 总建筑面积 m2 29862 30098.2 

3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2 22089 22000.8 

地下建筑面积 m2 7773 8 97.4 

4 居住总户数 户 220 220 

5 居住总人数 人 616 616 

6 建筑密度 % 16.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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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容积率 - 2.5 2.5 

8 绿地覆盖率 % 31.2 31.2 

9 

机动车停车 辆 136 136 

其中 
地面小车泊位 辆 16 16 

地下停车泊位 辆 123 123 

10 建筑控制高度 m ＜60 ＜60 

11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 m ≥60 ≥60 

注：变化原因为工程设计模板图与实地测量误差。 

表 4-2  各楼建筑面积 

项目 用途 
建筑面积 

地 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单栋建筑面积 

1#楼 居住 5937.3 817.1 6754.4 

2#楼 居住 15407.9 2078.8 17486.7 

地下车库 车库 17.7 5201.5 5219.2 

门卫室 公用 4 / 4 

附属楼 公用 633.9 / 633.9 

合计  22000.8 8097.4 30098.2 
 

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本项目为居民住宅建设项目，故仅对施工期作工艺流程简介。施工流程图示如下： 

 
图 4.1  施工期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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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工序或污染源： 

一、施工期主要污染工序 

1.旧房拆迁：主要污染物为噪声、粉尘、旧房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 

2.基坑开挖：主要污染物是施丁机械产生的噪声、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施工车辆排放的尾
气及基坑开挖产生的弃土。 

3.现浇钢筋混凝土柱梁：主要污染物是噪声。 

4.砖墙砌筑：主要污染物是搅拌机运行产生的噪声、扬尘，拌制砂浆时的，碎砖和废砂浆等固
废。 

5.门窗制作：主要污染物是噪声、废木材、废钢。 

6.屋面制作：主要污染物是搅拌机的噪声、扬尘，拌制砂浆时的，碎砖瓦、废砂浆和废弃的防
水剂包装桶等固废。 

7.附属工程：主要污染物是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尾气，拌制砂浆时的，废砂浆和废弃的下角
料等固废。 

二、营运期污染情况 

1.生活污水 

该项目水污染源为小区生活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BOD、SS 等。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预处理后由市政污水管道排入小红门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小区居住区建成入住后，废气污染源主要是地下停车场和地面停车场机动车辆排放的尾气、采
暖期供暖锅炉燃烧天然气燃烧排放的废气。 

（1）小区建成后，地面停车位 16 个，地下停车位 123 个。汽车尾气是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一个
污染源。汽车冷起动时排出的废气中主要含 NO2、CO、HC 和颗粒物等污染物。 

（2）采暖锅炉废气：该住宅区采暖季采用天然气锅炉供暖，使用管道天然气，燃料燃烧产生的
废气中主要有 SO2、NOX、颗粒物等污染物。 

（3）居民炊事在炒、煎、炸等加工过程会产生油烟和异味，经烟道统一收集后高空排放。 

3.噪声 

营运期所产生的噪声主要是地上、地下停车场的车辆所产生的噪声，水泵、地下车库所设置风
机进行机械排风时所产生噪声。 

4.固体废物 

该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 

工程环保投资明细 

环保工程投资详见表 4-3。 

表 4-3  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环保投资表 

治理对象 环保设施 环评数量 实际数量 
环保投资（万

元） 

实际投资（万
元） 

生活污水 化粪池 4 个 2 个 12 6 

生活垃圾 垃圾收集箱 20 个 30 个 1 1.5 

噪声 

小区内道路设立限速栏杆 若干 1 套 0.5 0.6 

风机均设减振基础和可曲
绕柔性接头 

4 处 4 处 4 3 

水泵安装减振支架和进出
水管道软接头 

2 套 4 套 1 2 

1#、2#居民楼安装双层中空
玻璃窗 

4600m2 4600m2 200 204 

绿化 
种植树木、灌木与花卉、草

皮相结合 
2756m2 2756m2 26 26 

合计     244.5 243.1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周围无生态保护区，项目造成的生态影响主要是施工期间。该工程只要严格按照规划布
局及要求，并加强绿化，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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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 

《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和
结论为： 

一、项目基本情况 

楼工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龙爪树南里 2 号院内。项目拟建住宅楼 2 栋，
总建筑面积 29862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2089m2，地下建筑面积，7773m2，本工
程住宅建设方案以中小户型为主，规划居住总户数 220 套，其中 90m2 以下二室户
185 套，117m2 以下三室户 35 套。 

二、选址可行性分析 

项目所在地属于永定河冲积扇中下部洪冲积平原，该地区地质土壤属第四系全
新统地层，地质环境条件简单，适宜本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是北京市未来的城

市发展区，位于北京市新规划的东部发展带上，是津唐地区进出北京的门户。区域
交通非常发达，前往北京其他城区或进出北京乃至出入境都比较便捷。可与市中心
区、政府办公区、CBD 商贸区、机场高速路等关键区位保持直接、迅捷的联系。规
划中的地铁 10 号线二期工程、轨道交通 5 号地铁线环伺周边，规划中的龙爪树路
连通东南三环和四环，届时交通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该区域位于市区东南角，位于夏季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区域内无较大厂矿企业
及散发污染源场所，大气环境质量良好，项目占地为规划居住用地，与城市规划相
协调，适宜居民居住。 

三、环境现状评价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2005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中有关数据显示，朝阳区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年平均浓度为0.141mg/m3，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超标率为41%。朝阳

区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的比例为65.0%。 

2.水环境质量现状 

环评区域内的排水主要为居民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水质达到
《北京市水污染排放标准》中“排入城市下水道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B”标准，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小红门污水处理厂。 

距离项目较近的地表水体为凉水河，凉水河的规划水域使用功能为Ⅴ类，根据
2006年北京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对凉水河设以下四个采样点进行监测：观
音堂、半壁店、高碑店处理厂、孟家坟。主要超标项目有：CODCr、BOD5、NH3-N、
TP、TN。以最劣项污染指标衡量其水质为劣Ⅴ类。 

朝阳区全境为平原，地下水自然流向呈自西北、西向东南、东的流向。地下水
水质良好，多属重碳酸钙、镁型水，适合农业和生活用水。 

3.声环境质量现状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噪声值满足《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中Ⅰ类标准

要求，其周边声环境质量较好。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施工过程中产生扬尘，在采取湿式作业和绿网覆盖弃土并及时清运处理等措施
后可以将其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对于采暖锅炉燃烧天然气排放废气，通过排
气管道在楼顶排放后对环境影响很小；对于居民炊事油烟，收集后统一高空排放后
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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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在施工期产生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使用后产生的生活污水满足排入城
市污水管网的标准限值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小红门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对
周围水环境的影响很小。 

3、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各种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等在运行时将产生一定噪声，
施工材料运输会产生交通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
短暂的。施工期间应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机械合理布局，通过
设置隔声措施等以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本项目地下车库会排放汽车尾气和产生一定噪声，但采用机械排风并对排风机
设置减振降噪措施后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水泵、锅炉等设备置于地下室专用机房内，采取消声、隔声等综合治理措施后，

对本小区及周边居民影响较小；对地面停车场合理布局及在小区地下车库入口设立
限速栏杆，加强小区内环境管理，并通过小区绿化尤其在道路与临街建筑物之间进
行绿化降噪措施后，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交通噪声对本项目的影响导致该小区内 1#楼噪声值大部分超过GB3096—93中

Ⅳ类标准，超标量为昼间 0~4.4dB（A）夜间超标 6.7~14.0dB（A）；2#楼噪声值全
部超过Ⅰ类标准。超标量为昼间 1.3~13.9dB（A），夜间 6.3~18.9dB（A）。因此环
评提出 1#楼、2#楼窗户全部采用隔声措施，设置双层中空玻璃窗，并在设计中考虑
书房和卧室等功能区布置在南侧，将厨房、卫生间、起居室等布置在靠近少角村北
街一侧等措施。考虑到居民房间通风及居住舒适度的需要，环评建议 1#楼、2#楼北
侧窗户全部采用通风隔声窗。采用上述措施后，交通噪声对本项目的影响将降到最
低，达到 GB3096—93 中Ⅰ类标准、Ⅳ类标准（龙爪树路两侧 50m）及建筑室内允许
的噪声级Ⅰ级标准之要求。 

4、固体废物影响评价结论 

建筑垃圾、弃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会对周边环境产生短期少量影响；建成使
用后生活垃圾会增加固体废弃物排放，及时清运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以施工期扬尘和噪声为主，其次
是建成使用后地下车库的汽车尾气和水泵、风机、锅炉和停车场噪声等。本项目建
成后，外环境对本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是龙爪树路和少角村北街产生的交通噪声。
这些不利影响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后，可以减到最低限度。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国家、省、行业） 

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意见： 

一、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位于朝阳区小红门龙爪树南里 2 号中铁工程
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自有用地内，主要建设住宅及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计划投资约 9600 万元。其主要环境问题是天然气燃烧废气、地下车库
废气、生活污水、噪声及施工期扬尘和噪声。在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的各项措施后，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拟建项目采暖采用天然气，燃气设施废气须高处排放执行北京市《锅炉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139-2007）中的限值；地下车库废气须高处排放，执
行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住宅楼底层不得安排产生油烟、异味扰民的餐饮设施。 

三、拟建项目排水须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排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城市污
水处理厂，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05）中排入公共污水
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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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建项目须对燃气锅炉房、地下车库进、排风口、风机、水泵等各固定噪
声源合理布局，并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固定噪声源厂界噪声执行国家《工业企业厂
界噪声标准》（GB12348-1990）中Ⅰ类标准。 

五、施工期间接受监督检查，执行《建筑施工厂界噪声限值》（GB12523-90）
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做好防尘、降噪工作，不得扰
民。施工渣土必须覆盖，严禁将渣土带入交通道路，遇有 4 级以上大风要停止土方
工程，禁止现场搅拌砂浆、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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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
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的原

因 

设
计
阶
段 

污染影响 — — — — — — 

生态影响 — — — — — — 

社会影响 — — — — — — 

施
工
期 

污染影响 

① 施工前须制定控制工地扬尘方
案，施工期间接受城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采取有效防尘措施，不得施工扰
民。 

② 施工现场对四周设置围栏或围
墙，缩小施工现场扬尘和尾气扩散范
围。 

③ 施工现场合理布局，施工现场道
路要坚实路面，经常清扫、干旱季节
要洒水，保待湿润。 

④ 建筑垃圾清运过程中，应采取封
闭运输，以防止道路遗撒和扬尘。 

⑤ 土方施工和拆除施工，当风力达
到4级时停止作业。 

⑥ 对施工现场的灰堆、土堆、料堆、
施工渣土必须全部覆盖，严禁将施工
产生的渣土带入交通道路。 

⑦ 本项目采用商品混凝土进行浇
制，只在进行砖墙砌筑时要使用搅拌
机搅拌水泥砂浆，减小了对环境的影
响。搅拌水泥砂浆应在临时工棚内进
行，加袋装水泥时，尽量靠近搅拌机
料口，加料速度宜缓慢，以减少水泥
粉尘外溢。 

⑧ 施工现场运输车辆和部分施工
机械一方面应控制车速，使之小于
40km/h，以减少行使过程中产生的道
路扬尘；另一方面缩短怠速、减速和
加速的时间，增加正常运行时间。 

⑨ 办理运输车辆准运证之前签订
防止车辆运输遗撒、泄漏责任书。 

① 施工前制定控制工地扬尘方
案，施工期间采取有效防尘措施
并接受城管部门检查，没有收到
施工扰民现象等投诉。 

② 施工现场四周设置围墙，有
效缩小施工现场扬尘和尾气扩散
范围。 

③ 施工现场布局合理，施工现
场道路洒水保待湿润。 

④ 建筑垃圾清运采取封闭运
输。 

⑤ 4级风力时土方和拆除等停
止作业。 

⑥ 施工现场的灰堆、土堆、料
堆、施工渣土必须全部覆盖，未
将渣土带入交通道路。 

⑦ 采用商品混凝土进行浇制，
只在进行砖墙砌筑时要使用搅拌
机搅拌水泥砂浆。搅拌水泥砂浆
均在临时工棚内进行，并采取措
施减少袋装水泥粉尘外溢。 

⑧ 施工运输车辆和机械低速行
驶并缩短怠速、减速和加速的时
间，减少行使过程中产生的道路
扬尘。 

⑨ 按规办理运输车辆准运证并
于办证之前签订运输遗撒、泄漏
责任书。 

较好 

1．加强施工期管理，针对施工期污
水产生过程不连续、废水种类较单一
等特点，可采取相应措施有效控制污
水中污染物的产生量。 

2．施工现场因地制宜，建造沉淀池、
隔油池等污水临时处理设施，对含油
量大的施工机械冲洗水或悬浮物含
量高的其它施工废水需经处理后方
可排放或回收用于洒水降尘。砂浆和
石灰浆等废液宜集中处理，干燥后与
固体废弃物一起处置。 

3．水泥、黄沙、石灰类的建筑材料
需集中堆放，并采取一定的防雨淋措
施，及时清扫施工运输过程中抛洒的
上述建筑材料，以免这些物质随雨水

1.施工期安装小流量的设备和器
具，减少用水量，施工废水处理
后回用； 

2.砂浆等废液干燥后与固体废弃
物一同处置。 

3.水泥、黄沙等建筑材料集中堆
放，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雨水冲
刷。 

4.施工期间注意设备和器具节
水，减少废水排放。 

较好 



 
14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
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的原

因 

冲刷。 

4．安装小流量的设备和器具，以减
少在施工期间的用水量。通过采取以
上措施，可有效控制施工废水污染，
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建筑垃圾中泥土、砂石等无机成分较
多，基本无毒、无害，可进行填埋处
理，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很小；安装工
程的金属材料施工后要回收或及时
归库；生活垃圾分捡后定期运往市政
垃圾处理站做最终处置。 

施工垃圾中泥土、沙石填埋处理；
金属材料回收；生活垃圾运往市
政垃圾处理站。 

较好 

（1）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
施工场地、选用低噪声设备。 

（2）临近敏感点南侧河西北侧施工
围墙加高，避免大量噪声设备同时使
用。 

（3）尽量减少夜间运输；适当限制
大型载重车的车速，尤其进入噪声敏
感区时应限速；对运输车辆定期维
修、养护；减少或杜绝鸣笛，合理安
排运输路线。 

（1）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
局施工场地、选用低噪声设备； 

（2）避免大量噪声设备同时使
用； 

（3）减少车辆夜间运输并合理安
排运输路线，对运输车辆定期维
修、养护，减少鸣笛。 

较好 

生态影响 

（1）施工期建筑垃圾和弃土石方外
运，外运后不得随地堆放，应严格按
照北京市有关规范和规定要求，堆置
至指定地点用做填方等。 

（2）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要进行全
面规划、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在施工中应先做好挡护，再存放土
方，施工现场要设截断槽、排水设挡
或建造挡水墙，以防止雨水从暴露的
土壤表面流出。在临时存放的土堆表
面喷洒覆盖剂或使用遮蔽材料。 

（1）施工期建筑垃圾和弃土石堆
置至指定地点；施工现场采取排
水设档措施并对暴露土壤采取遮
掩等水土保持措施，不会加剧水
土流失并对该地区的植被造成破
坏； 

（2）施工前对施工队伍进行了施
工注意事项等宣传教育，施工中
无超范围作业等行为。通过上述
措施，本工程已对自然生态环境、
社会环境及附近民众生活环境的
影响降至最低。 

较好 

社会影响 — — — — — — 

运
行
期 

污染影响 

采用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采用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较好 

（1）对于停车场尾气，应通过加强
管理，尽可能缩短汽车进出停车场时
间来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建议地下
车库排气口设在靠近项目北侧，远离
居民楼且周边相对开阔处，排气口高
度不低于2.5米，以降低其对小区居
民的影响。 

（2）对于采暖锅炉燃烧天然气排放
废气，应通过排气管道在楼顶排放；
对于居民炊事油烟，应各单元收集后
统一高空排放。 

（1）地下车库排气口远离居民楼
设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不
会发生扰民现象。 

（2）采暖锅炉燃烧天然气排气口
设于楼顶，居民炊事油烟收集后
统一高空排放。 

较好 

各种生活垃圾中塑料废弃物、纸类废
弃物等经收集、分类后送废品收购部
门回收处理，生活垃圾由小区物业专
人负责收集、分类、封闭存放，最后
由环卫部门清运。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
部门清运。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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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
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的原

因 

1.水泵、锅炉等设备应置于地下室专
用机房内，采取消声、隔声等综合治
理措施，以免噪声对楼上及周边居民
的影响。 

2.1#楼、2#楼窗户全部采用隔声措
施，通过设置双层玻璃窗，降噪量可
达 25dB（A）, 可以有效减少道路交
通噪声对其居民的影响。 

3.项目在小区停车场出入口处拟设
立禁鸣和限速警示牌，用于控制进出
车辆鸣笛、刹车所产生的高分贝噪
声；在停车场排风口处选用先进的低
噪声排风设备，所有风机均设减振基
础和可曲绕柔性接头，并建设 2m 宽
的绿化隔离带，用于减轻排风设备开
启时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地
下停车场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能够
有效的控制营运期噪声声量级，减轻
或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地面
停车采取按指定路线行驶和有序停
放，并对进出小区的汽车采取禁止鸣
笛等措施。 

1.水泵、锅炉等设备置于地下室
专用机房内，采取消声、隔声等
综合治理措施。 

2.1#楼、2#楼窗户全部采用双层
玻璃隔声措施。 

3.小区停车场出入口处设立设立
限速栏杆，有效降低小区内车速
及噪声；在停车场排风口处选用
先进的低噪声排风设备，所有风
机均设减振基础和可曲绕柔性接
头，并建设 2m 宽的绿化隔离带。 

较好 

生态影响 

在小区内恢复植被的主要方法是进
行绿化，项目要做好小区内绿化环境
的工作，尽可能绿化小区内外的一切
边边角角的空地。绿化时要以保护生
物多样性为核心，尽量增加绿化植物
的种类，尽量选择本地物种。并进行
梯度绿化，实行树木、乔灌木与花卉、
草皮相结合种植，以提高环境的自然
净化能力。 

已选择适宜植物对小区内未硬化
地面进行绿化。 

较好 

社会影响 — — 
2014 年 2 月入住以来没有环保方
面的投诉。 

较好 

环
评
批
复 

大气措施要
求 

拟建项目采暖采用天然气，燃气设施
废气须高处排放执行北京市《锅炉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139-2007）中的限值；地下
车库废气须高处排放，执行国家《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住宅楼底层不得
安排产生油烟、异味扰民的餐饮设
施。 

（1）采暖锅炉采用天然气，排气
口置于楼顶，高度约 60m，根据
监测结果，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
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1/139-2015）及《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39-2007）中的限值要
求。 

（2）地下车库排气口远离居民楼
设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不
会发生扰民现象，废气的排放达
到相应的排放标准。 

（3）住宅楼底层未安排产生油
烟、异味扰民的餐饮设施。 

较好 

地表水措施
要求 

拟建项目排水须实行雨污分流，生活
污水排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城市污
水处理厂，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1/307-2005）中排入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

排水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根
据监测结果，化粪池出口排放浓
度满足《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307-2005）及《水污染物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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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
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的原

因 

限值。 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
浓度限值。 

噪声措施要
求 

拟建项目须对燃气锅炉房、地下车库
进、排风口、风机、水泵等各固定噪
声源合理布局，并采取隔声降噪措
施，固定噪声源厂界噪声执行国家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1990）中Ⅰ类标准。 

锅炉房、泵房、地产下车库等设
施固定声源设备均置于地下，风
机均采用软连接，水泵采用均采
用减震基础和软连接，地下车库
采用日常采用自然通风，根据监
测结果，厂界噪声满足《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及《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1990）
中Ⅰ类标准限值要求。 

较好 

施工期环保
措施要求 

施工期间接受监督检查，执行《建筑
施工厂界噪声限值》（GB 12523-90）
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
法》中的规定，做好防尘、降噪工作，
不得扰民。施工渣土必须覆盖，严禁
将渣土带入交通道路，遇有 4 级以上
大风要停止土方工程，禁止现场搅拌
砂浆、混凝土。 

施工期按要求落实防尘、降噪工
作；施工渣土现场覆盖，未带入
交通道路；未现场搅拌砂浆、混
凝土，施工期没有环保方面的投
诉。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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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项目对生态的影响主要是施工期建设对植被、水土流失的影响。 

施工期间，工程临时堆土、裸露地面均采取了防风网苫盖等措施，施工前
对施工队伍进行了施工注意事项等宣传教育，施工中无超范围作业等行为，施
工期结束后对小区可绿化范围进行了植草绿化。 

通过上述措施，本工程已对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及附近民众生活环境
的影响降至最低。 

污染影响 

施工期对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施工扬尘、废水和固体废物外排造成的影
响。 

据调查，施工期污水按环评有关要求进行处理，未发生施工污水的投诉事
件和污染事故。 

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置围墙，缩小施工现场扬尘和尾气扩散范围；及时
清扫路面并洒水保持湿润；建筑垃圾采取封闭式运输，有效防止了道路遗撒和
扬尘；施工现场的灰堆、土堆、料堆、施工渣土全部覆盖；加强施工机械设备
及车辆的养护，定期对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进行检查监测，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不得上路行驶；严禁使用劣质燃油，加强机械维修保养，降
低废气排放量。 

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均已清理完毕。 

社会影响 
施工期环保部门未接到居民有关扰民及环境污染的投诉工程，未对社会环境产
生明显不利影响。 

运
行
期 

生态影响 

本工程范围内不涉及生态敏感区和文物保护单位。 

本项目已对小区未硬化的“边边角角”等地带进行了植草绿化，绿化面积
0.2756 万 m2，绿化率 30.2%，绿化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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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小区绿化现场照片 
 

污染影响 

项目运行期的主要环境污染源有生活污水、噪声、废气、固体废物等。 

1、废水 

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雨水排入雨水管网，新增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与环评一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各项指标经监测均可满足北京市《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1/307-2005）中限制要求及《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307-2013）“3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要求。
监测结果详见表 8-1。 

  

图 7.2  化粪池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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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噪声 

（1）水泵、锅炉均置于地下室专用机房内并采取消声、隔音等治理措施。 

（2）1#、2#住宅楼全部采取双层玻璃窗隔声措施，周边噪声源对居民室
内声环境影响轻微。 

（3）在小区停车场出入口处设立限速栏杆；在停车场排风口处选用先进
的低噪声排风设备，所有风机均设减振基础和可曲绕柔性接头，并建设 2m 宽
的绿化隔离带，用于减轻排风设备开启时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图 7.3  地下泵房现场照片 

 

 

图 7.4  地下锅炉房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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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小区停车场现场照片 

 

  

  

图 7.6  泵房减震基础和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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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锅炉房减震基础和软连接 

 

 

图 7.8  排风设备绿化隔离带 

 

 

图 7.9  地下车库入口限速栏杆 

 

3、废气本项目采用燃气供暖锅炉供暖，天然气为清洁能源，采暖锅炉废
气经烟道在居民楼顶排放，高度 60m；居民炊事油烟于楼顶统一高空排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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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楼低层无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设施，本项目运营期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
小。 

地下车库共设 123 个停车位，地下车库排气口远离居民楼设置，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不会发生扰民现象，废气的排放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不会降低
当地的大气环境功能。 

 

 
图 7.10  锅炉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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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楼顶炊事油烟排气筒 

 

 

图 7.12  地下车库通风口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未对周边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 

  
图 7.13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社会影响 
项目运行期间对该地区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产生正面的影响，改善了周边的居
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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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1、废水监测 

2021 年 5 月 7 日~5 月 8 日，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必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该项目的废水排放达标情况进行了监测，监测频次和布点情况见表 8-1，监测数据及达标情况见
表 8-2。 

表 8-1  监测布点情况 

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执行排放标准 

污水 

2021.05.07-2021.05.0

8 共监测 2 天，日监
测 3 次 

生活污水排
放口 

PH、SS、CODCr、
氨氮、总磷、

BOD5、动植物油 

北京市《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DB11/307-2013）表
3 标准 

 

             表 8-2  水质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L 

监测
日期 

监测时间 pH SS CODCr 总磷 氨氮 BOD5 
动植物
油 

5 月 7

日 

9：00-10:00 7.17 163 361 7.03 23.6 192 1.73 

13：00-14:00 7.07 166 384 6.43 22.6 216 ＜0.06 

16：00-17:00 7.27 152 321 6.98 19.3 192 0.17 

5 月 8

日 

9：00-10:00 7.11 133 272 6.78 17.9 145 0.95 

13：00-14:00 7.22 129 228 6.66 20.1 137 1.01 

16：00-17:00 6.95 156 317 7.01 24.3 187 1 

执行
标准 

DB11/307-2005 6~9 400 500 - - 300 100 

DB11/307-2013 6.5~9 400 500 8 45 300 5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根据监测数据，各项指标均可满足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05）及
（DB11/307-2013）“表 3 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要求。 

2、噪声监测 

2021 年 5 月 7 日~5 月 8 日，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必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龙爪树小区 65 号院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详见下表。 

                   表 8-3  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dB（A） 

监测
日期 

编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LAeq） 标准值 超标量 

昼间 夜间 
夜间最
大值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5 月 7

日 

N1-1 厂界东侧外 1m 53.4 43.1 44.6 55 45 - - 

N1-2 厂界南侧外 1m 52.1 42.2 44.6 55 45 - - 

N1-3 厂界西侧外 1m 51.3 40.0 41.4 55 45 - - 

N1-4 厂界北侧外 1m 51.3 40.4 41.9 55 45 - - 

5 月 8

日 

N1-1 厂界东侧外 1m 53.3 43.9 44.9 55 45 - - 

N1-2 厂界南侧外 1m 52.9 41.4 43.1 55 45 - - 

N1-3 厂界西侧外 1m 50.2 40.0 41.6 55 45 - - 

N1-4 厂界北侧外 1m 50.8 40.4 41.8 55 45 - - 

根据监测数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1990）及《工业企业厂界
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 

工程 1#、2#居民楼安装双层中空玻璃窗，具有很强的隔声效果，其室内噪声监测值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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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室内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 是否开窗 主要声源 昼间 dB（A） 夜间 dB（A） 

1 号楼五层 501 开窗 交通 47.5 43.8 

1 号楼五层 501 关窗 交通 32.3 32.8 

2 号楼十层 1001 开窗 交通 45.2 44.6 

2 号楼十层 1001 关窗 交通 33.2 35.6 

执行规范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45 ≤37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 符合 

3、锅炉废气监测 

2021 年 5 月 7 日~5 月 8 日，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必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龙爪树小区 65 号院 1#、2#、3#锅炉进行了大气污染物监测，监测结果详见下表 8-5~8-7。 

               表 8-5  1#锅炉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m3 

锅炉编号 时间 监测时间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烟

尘 
烟气黑度 

1# 

5 月 7 日 

9：00-10:00 3 21 ＜1.4 ＜1 

13：00-14:00 7 28 1.9 ＜1 

16：00-17:00 3 22 ＜1.6 ＜1 

5 月 8 日 

9：00-10:00 6 23 ＜1.4 ＜1 

13：00-14:00 3 26 ＜1.5 ＜1 

16：00-17:00 6 25 ＜1.5 ＜1 

执行标准 
DB11/139-2007 20 150 10 1 级 

DB11/139-2015 10 80 5 1 级 

达标情况 / 均达标 均达标 均达标 均达标 

 

               表 8-6  2#锅炉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m3 

锅炉编号 时间 监测时间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烟气黑度 

2# 

5 月 7 日 

9：00-10:00 6 21 ＜1.4 ＜1 

13：00-14:00 6 27 1.9 ＜1 

16：00-17:00 7 20 ＜1.6 ＜1 

5 月 8 日  

9：00-10:00 3 22 ＜1.4 ＜1 

13：00-14:00 6 19 ＜1.5 ＜1 

16：00-17:00 6 22 ＜1.5 ＜1 

执行标准 
DB11/139-2007 20 150 10 1 级 

DB11/139-2015 10 80 5 1 级 

达标情况 / 均达标 均达标 均达标 均达标 

 

               表 8-7  3#锅炉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m3 

锅炉编号 时间 监测时间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烟气黑度 

3# 

5 月 7 日 

9：00-10:00 9 23 ＜1.4 ＜1 

13：00-14:00 3 24 1.9 ＜1 

16：00-17:00 6 24 ＜1.6 ＜1 

5 月 8 日 
9：00-10:00 6 21 ＜1.4 ＜1 

13：00-14:00 6 21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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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00 3 23 ＜1.5 ＜1 

执行标准 
DB11/139-2007 20 150 10 1 级 

DB11/139-2015 10 80 5 1 级 

达标情况 / 均达标 均达标 均达标 均达标 

根据监测数据，龙爪树小区 65 号院共 3 个锅炉，1#、2#、3#锅炉各项指标均可满足北京市《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中“表 1 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标准要求。 

4、存车场无组织废气监测 

2021 年 5 月 7 日~5 月 8 日，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必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龙爪树小区 65 号院地下车库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详见下表。 

表 8-8  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 单位 标准限值 
DB11/501-20

17 标准限值 

GB16297-1

996 标准限
值 

达标情况 

1 氮氧化物 mg/m3 0.058 0.12 0.12 均达标 

2 HC mg/m3 0.84 1.0 4.0 均达标 

3 CO mg/m3 0.7 3.0 - 均达标 

根据监测数据，各项指标均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及北京市地
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中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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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施工期聘请北京中铁诚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监理，并编制施工监
理报告。运营期公司未设置专门环境管理机构。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未设置专门的环境监测队伍和相关设备。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其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未对本项目提出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本项目建设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后，建设单位根据实际
情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等进行施工。 

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运营期环保设施的维护和保养，使工程环保设施运行稳定，达标排
放。 

（2）建议运营管理单位高度重视公众的环保诉求，发现问题后应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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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及建议： 

（一）工程概况 

1、新建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共实施 5 个建筑单体，分别是 1#住宅
楼（1#住宅楼地下 2 层，层高均为 3m，地上 15 层，层高均为 2.8m）、2#住宅楼（2#

住宅楼地下 2 层，层高均为 3m，地上 20 层，层高均为 2.8m），地下汽车库、附属
楼、门卫室；居住总人口数 616，居住总户数 220 户；实际工程总建筑面积 30098.2m2，
实际工程占地面积 1537m2。停车场位于地下 1 层，共有车位 123 台。2#楼东侧附
建有小区地下采暖锅炉，采用燃气型无压锅炉，燃气采用市政天然气，相对密度小
于空气的 0.75 倍，锅炉间及泵房面积 145m2，设有直通室外的出口，锅炉排放口位
于楼顶。绿化面积 0.2756 万 m2，绿化率 30.2%。 

2、2007 年 10 月，环评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

宅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07 年 11 月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以《北京市
环境保护局关于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环
审﹝2007﹞1062 号）予以批复。 

3、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于 2010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12 月完工，
2014 年 2 月入住。实际工程总投资 1534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43.1 万元，占总投
资额的 1.58％。 

（二）环境影响主要结论 

1、施工期 

生态影响：工程临时堆土、裸露地面均采取了防风网苫盖等措施，不会加剧水
土流失并对该地区的植被造成破坏。施工前对施工队伍进行了施工注意事项等宣传
教育，施工中无超范围作业等行为。通过上述措施，本工程已对自然生态环境、社
会环境及附近民众生活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污染影响：施工期对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为废水、施工扬尘和固体废物的外排
造成的影响。据调查，施工期生活污水按有关要求进行处理，未发生施工污水的投
诉事件和污染事故。 

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置围墙，缩小施工现场扬尘和尾气扩散范围；及时清扫

路面并洒水保持湿润；建筑垃圾采取封闭式运输，有效方式道路遗撒和扬尘；施工
现场的灰堆、土堆、料堆、施工渣土全部覆盖。 

工程施工产生少量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泥土、沙石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运至市政垃圾处理站，泥土、沙石填埋处理。 

社会影响：施工期环保部门未接到居民有关扰民及环境污染的投诉工程，未对
社会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2、运行期 

生态影响：本工程范围内不涉及生态敏感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已选择适宜植物
对小区内未硬化地面进行绿化。 

污染影响：项目运行期的主要环境污染源有生活污水、噪声、废气、固体废物
等。 

（1）污水 

新增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与环评一致。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生活污水排放口各项指标均可满足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307-2005）中限值要求及《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表
3 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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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噪声 

本工程设备噪声主要由水泵、风机等产生，工程选用的水泵、通风机均为低噪
声设备，水泵、锅炉均置于地下室专用机房内并采取消声、隔音等治理措施。1#、
2#住宅楼全部采取双层玻璃窗隔声措施，在关窗的情况，室内监测噪声值满足民用
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要求。在小区停车场出入口处设立限速栏杆，
有效降低小区内车速及噪声；在停车场排风口处选用先进的低噪声排风设备，所有
风机均设减振基础和可曲绕柔性接头，并建设 2m 宽的绿化隔离带，用于减轻排风
设备开启时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噪声标准》（GB12348-1990）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Ⅰ类标准要求。 

（3）废气 

本项目采用燃气型锅炉供暖，能源天然气为清洁能源，采暖锅炉废气经烟道在

居民楼顶排放，烟道高度 60m，1#、2#、3#锅炉废气均满足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11/139-2007）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
中的排放限值；居民炊事油烟于楼顶统一高空排放，住宅楼低层未发现产生油烟、
异味的餐饮设施，本项目运营期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地下车库共设 123 个停车位，地下车库排气口远离居民楼设置，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不会发生扰民现象，无组织废气各项指标均可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501-2017）中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不会降低当地的大气环境功能。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未对周边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 

（三）结论 

根据本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果，龙爪树南里 2号职工住宅工程，

建设过程中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建设单位落实了相关的
环保措施，建设过程中未对周围环境和生态造成明显影响。项目建成后绿化恢复良
好，运营期噪声、燃气采暖锅炉废气均能达标排放，项目投运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
小。 

龙爪树南里 2 号职工住宅工程不存在重大环境问题，未收到居民反对意见及相
关环保投诉，总体上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要求，建议通过本项目的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